招标项目招标需求
	序号
	项目内容
	数量
	招标预算（招租最低限价）（人民币/元）

	1
	茂名市城际公交有限公司原交通局办公楼对外招租项目
	1项
	¥19266260元（人民币壹仟玖佰贰拾陆万陆仟贰佰陆拾元整)/十三年


项目概况：位于茂名市站北四路，大楼共七层，面积为4800㎡，其中一层600㎡，界线：警务室柱边为界以西，候车室南面隔层通道以南区域，不含西边旅客厕所、旅客人行出站通道（该通道属于站场职能区域）；二层夹层200㎡，界线：夹层走廊以西，客运中心站领导值班室以南，市交通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办公室以北，客运中心站风雨连廊以东区域；二层1500㎡，界线：客运大楼与交通大厦之间通道隔墙西移3.2米为界以西，中心站门前广场以北，市交通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办公室以东，候车室南面隔层通道以南区域，不含西北角三间办公室和东南角一间办公室；三层500㎡，界线：城际公交办公室以西，中心站门前广场以北、候车室南面隔层通道以南，市交通工程质量检测中心二层楼顶以东区域，西北角楼梯口要预留消防门连接二层楼顶天面；四层至七层2000㎡，界线：城际公交办公室楼顶以西，中心站门前广场以北，候车室南面隔层通道以南，市交通工程质量检测中心二层楼顶以东区域。

二、租赁经营范围

商务旅业、餐饮、商场、娱乐场所、办公等。

三、租赁期限

租期为13年。

    四、招投标须知

1、租金以每平方24元/月为招标底价；

2、租金递增比例：前3年按每平方基准投标价计租，3年后在原租金的基础上递增3%；之后，每两年递增3%，（在递增租金总额的基础上进行递增）；

3、合同履约保证金：按一个月的租金额缴纳。合同期满，中标方缴清所有费用并交回承租写字楼后，招标方将合同履约保证金(不计利息)退给中标方。

4、租金支付方式：中标签订合同后，租期前六个月装修免收租金。每次交付三个月租金，先交租后使用。

5、中心站门前广场进站通道以西停车位，由中标人管理并免费停车使用；停车位的卫生清洁服务费由中标人支付。管理模式要获得招标人的同意；

6、大楼内部分区域可分包；租金由中标人统一缴交。一楼区域经营范围和场地布局设置要征得招标人的同意分。

7、大楼如需安全消防等相关检测，费用由中标人负责支付。

三、商务最低要求表

	租凭经营范围
	商务旅业、餐饮、商场、娱乐场所、办公等。

	租赁期限
	13年

	最低租赁价格
	每平方人民币24元/月起［前3年按每平方基准投标价计租，3年后在原租金的基础上递增3%；之后，每两年递增3%，（在递增租金总额的基础上进行递增）］

	免租装修期
	6个月

	履约保证金
	按一个月的租金额缴纳。

	交租方式
	中标签订合同后，租期前六个月装修免收租金。从免租装修期结束开始计缴租金，每次交付三个月租金，先交租后使用。


